台灣省桃園農田水利會地理圖資資料申請須知

	一、
	台灣省桃園農田水利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因應國土資訊之發展，促進資訊資源交流共享，並規範各地理圖資，提供各機關、學校、團體、或公司因公務、學術研究或工程計畫之使用，特訂定本須知。

	二、
	本須知之主管單位為台灣省桃園農田水利會。

	三、
	本須知用語定義如下：

1. 向量圖檔：指灌溉渠道或排水渠道系統圖之shape file格式。

2. 影像圖檔：指灌溉渠道或排水渠道系統圖之影像檔格式。

3. 加值利用影像圖檔：指利用本會地理資訊系統增加、處理或製作相關地理圖資所為之應用成果。

	四、
	依本須知申請使用者，其資格如下：

1. 各級政府機關。

2. 公營事業機構。

3. 學校或學術機構。

4. 財（社）團法人及合法登記之公司。

	五、
	依本須知提出申請，其程序如下：

1.依本須知提出申請者，應填具申請表及切結書，並加蓋印章。

2.申請經審核同意後，由主管機關通知辦理繳費及領取數值圖檔資料事宜。

	六、
	1.依本須知申請使用之收費基準如下：

（1）材料工本費每一張光碟壹佰元整。
（2）媒體錄製費
向量圖檔：每一圖層（小組輪區）20,000元。
影像圖檔：1/5000圖檔，每一張8,000元。

加值利用影像圖檔：1/5000圖檔，每一張12,000元。
2.依本須知申請使用之收費方式如下：

申請人領取資料前先至土地銀行桃園分行繳費，憑收據至管理組領取資料。

	七、
	本須知使用權限如下：

1.本資料僅賦予各單位使用權，各單位不得對外提供轉錄或轉售行為。

2.本須知僅供分析參考，本會不對資料誤差所導致之結果負責

3.申請人使用本資料時，如有違反申請書、切結書或本須知之規定，應就本會之損害  

負賠償責任。

	八
	申請單位應遵照『國家機密保護方法』、『行政機關電子流通要點』、『著作權法』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使用本數值檔資料。

	九
	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視情節輕重得不予提供資料：

1. 惡意攻訐本會者。

2. 本會向其索取資料，不願提供者。

3. 未經本會同意，將資料轉供其他單位使用者。

4. 未經本會同意，將資料私自轉作營利使用者。

5. 申請者於案件辦理完成後，應送其研究成果或報告書，並於其中載明資料出處，未依規函送報告書及載明出處者。

6. 如有違反第七條規定者。

	十
	附註：

1. 本會地址：桃園市守法路62號。

2. 網址：http://www.tia.org.tw。

3. 資料提供：管理組。

4. 聯絡電話：03-3322141～6。

5. 傳真電話：03-3340162。


台灣省桃園農田水利會提供地理圖資資料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
	申請人
	

	委託單位名稱
	

	委託計畫名稱

(檢附證明文件)
	

	計畫用途說明
	

	資

料

內

容
	類

別
	( 向量圖 

( 影像圖

( 加值利用

影像圖
	站別
	
	圖層資訊
	(農田灌溉渠道 (農田排水渠道 (灌溉區域分佈

(水利小組分佈 (水質監測分佈 (流量觀測分佈

(休耕區域分佈

以下僅提供影像圖：

(水工結構分佈 (渠道供水區域 (水權供水區域

	領取人員

基本資料
	姓    名
	
	身份證字號
	

	
	住    址
	
	電子郵件
	

	
	聯絡電話
	
	行動電話
	

	申請單位基本資料
	申請單位關防章戳：

申請單位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

	審核結果
	承辦單位
	會辦單位
	決行

	
	經辦人
	主計室
	總幹事

	
	組長
	
	會長


· 申請人或代理人對於本申請書暨檢具之附件所填載之內容，如有虛偽不實或損害善意第三人時，願付一切法律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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